南岳区医疗保障局2023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基金配套经费绩效自评报告
     根据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及相关文件精神，按照省、市医保局的统一安排布署，在南岳区区财政局的指导下，我单位组织专人对2023年区财政补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配套经费绩效情况进行了自评工作，现将专项资金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预算支出概况
（一）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
南岳区医疗保障局是2019年4月成立的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。根据编办核定， 我单位内设股室 4 个，分别是办公室（组织人事股）、规划财务 和法规股（基金监管股）、待遇保障股、医疗价格服务管理股。主要职责：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征缴、医保政策的宣传、医保基金监管、医疗保障待遇的落实、医疗救助等。
（二）预算资金基本情况
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《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67号）：城张居民医保配套基金由以下四部分组成：1、中央财政补助640元/人*60%；2、省级政府财政补助640元/人*16%；3、市级各财政补助640元/人*12%；4、区县级财政补助640元/人*12%；5、年初预算按城乡居民医保5万人参保计算，年中按实际参保人数由医保局向财政申请补助资金。
（三）预算资金绩效目标
一是保证区财政配套部分及时足额补助到位并划解市医保专户；二是合理确定报销比例和相关制度，保证医保基金不穿底；三是加大对定点医院、药店和患者医保费用的检查，不断创新管理手段，严厉打击骗保、乱收费等侵蚀医保基金行为，保证医保基金安全。
二、预算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预算资金及自筹资金的安排落实、总投入情况。
中央预算下拨各种项目预算1123万元，省级预算下拨各种项目预算475万元，区级预算下拨各种项目预算731万元，城乡居民个人缴费52747人次，个人缴费合计1846.16万元，共1905.35万元。
1、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15.32万人次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付3746.18万元；大病和意外伤害保险享受待遇651人次，待遇支付321.24万元。
2、 积极同乡村振兴、民政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协调联动，开展动态监测，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，确保不落一人。2023年，共资助1705人困难人群参保，拨付参保费共计59.675万元；为5282人次困难人群看病就医提供“一站式”保障，补偿总金额达803.94万元，住院报销率达82.93%。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省补助30.22万元；自筹资金1.36万元，合计总投入31.58元，资金已全部到位支付。
预算资金实际使用情况。
1.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，其中住院支出2752.57万元，
普通门诊统筹支出993.61万元。
普通门诊：年度限额600元，政策范围内不设起付线，报销70%，
住院：
（1） 住院起付标准。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
200元；一级医疗机构500元；二级医疗机构800元；三级医疗机构1200元；省部属医疗机构2000元。一个结算年度内，第二次及第二次以上住院起付线标准减半。起付标准年度累计不超过3000元。
（2） 住院报销比例。政策范围内费用，除起付线外，
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85%；一级医疗机构82%；二级医疗机构80%；三级医疗机构65%；省部属医疗机构60%。
2.划转用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出321.24万元。
3.“双通道”药品等其他项目支出16万元。
（三）预算资金管理情况
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实行专人专账管理，上级拨付资金及自筹资金到位后，全部支付用于各专项项目，无节流、无占用、无挪用等情况。
预算支出组织实施情况：
   按照专项整治的内容要求，逐项对照检查。领导高度重视，确保专款专用；经常开展自查，随时监测资金使用动态及进度。
4、 预算支出绩效情况
申请中央、省、市上级财政资金直接拨到市级基金财政专户；保证区级配套资金到位（申请拨至区医保局），由区医保局上解至市医保基金财政专户。
预算支出效益方面：
1、稳步提高保障水平；
2、实现基金收支平衡；
3、进一步规范基金支出。
4、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
2023年医保制度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
（一）坚持全覆盖、保基本、多层次、可持续；
（二）坚持筹资水平、保障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；
（三）坚持互助共济，居民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；
（四）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结合，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待遇；
（五）坚持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，确保制度可持续发展.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
我们对照绩效评评的指标体系和具体要求，认真调阅相关资料台账和财务账目资料，深入项目实地走访，核实资金到位、使用情况，扎实开展自评工作。通过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，总体认为我单位专项资金总体绩效自评为：优，自评得分：98分。
六、存在问题及建议
一是居民医保征缴难度大。缴费标准逐年提高，居民医保个人参保费每年都有10%左右的上调，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缴费速度，部分居民对此不予理解。同时，部分城乡居民中“有病参保无病不保”的侥幸心理依然存在，给征缴带来一定困难。
二是医保基金压力日益增大。受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，医疗费用增长较快。随着医改报销目录扩面扩项，部分慢性病、特病门诊纳入报销范围，居民享受到更多报销实惠的同时，医保基金支出范围也逐渐扩大，医保基金压力进一步加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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